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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暨第二學期期初特教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 年 1 月 11 日(四) 12:50-13:40。 

貳、 地點：本校校史室。 

參、 主席：張添唐校長。 

肆、 出席人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委員，詳如簽到表。 

伍、 會議紀錄：吳薛晶老師。 

陸、 會議內容： 

一、 主席致詞 

二、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 提案一：審議本校 112 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委員名單。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結果聘任名單內委員為本學年度委員並召開會議推行

相關工作（附件一，第 7 頁）。 

 

(二) 提案二：審議本校 112 學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結果執行特殊教育工作計畫相關工作。 

 

(三) 提案三：審議本校 112 學年度特教生 IEP 會議決議之個別輔導計畫及學

生特殊教育需求與課程調整規劃彙整表。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結果進行教學與評量調整。 

 

(四) 提案四：審議本校 112 學年一般智能資優學生 IGP 個別輔導計畫及特殊

教育需求評估說明。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結果向教育局提出 IGP 計畫及經費申請。 113 年度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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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方案已通過申請。計畫辦理時間：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五) 提案五：審議本校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結果向教育局提出交通費補助申請，等候核定款項匯

入學校後通知學生簽領。 

 

(五) 提案六：審議本校國高中學生重新鑑定申請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結果申請重新鑑定，兩位學生（國三忠 吳○毅、國三

禮 胡○薳）皆已通過鑑定，延續特教身份資格。 

 

三、 業務報告 

 

(一) 相關會議： 

1. 第一學期期初 IEP 會議已於 112/9/14 (四)辦理完畢。 

2. 第一學期期初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已於 112/9/21(四)辦理完畢。 

3. 第一學期期末暨第二學期期初 IEP 會議已於 113/1/4 (四)辦理完畢，並

完成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訂定，將於今日之提案討論中審議。 

 

(二) 本學期特教生身分鑑定業務如下： 

1. 國三忠 吳○毅特教身分已到期，已於 11 月提出提延長效期，審核通

過，延續特教身分。 

2. 國三禮 胡○薳特教身分已到期，已於 11 月提出提延長效期，審核通

過，延續特教身分。 

 

(三) 1 月 9 日辦理國三特教生適性輔導安置-志願試選填。國三忠 吳○毅及國

三禮 胡○薳皆已完成試選填作業。 

 

(四) 本學期特教生相關服務、補助申請如下表，下學期部分延續申請相關服

務。 

學生姓名 障礙類別 申請項目 備註 

李○文  學習障礙 巡迴輔導服務 下學期繼續申請服務 

林○蓉 自閉症 
巡迴輔導服務 下學期繼續申請服務 

交通費補助 2,400 元 依輕度核發，下學期繼續申請 

胡○薳 自閉症 交通費補助 2,400 元 依輕度核發，下學期繼續申請 

林○廷 自閉症 交通費補助 8,000 元(學年) 依輕度核發，以學年核定，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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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申請 

黃○玄  情緒行為障礙 相關專業服務 心理諮商，下學期不申請服務 

 

(五) 國教署補助高中特教服務 113 年度經費核定表： 

 

四、 提案討論 

(一) 提案一：審議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教生 IEP 會議決議之教學與評量調

整乙案。 

 

說明：IEP 會議決議之個別輔導計畫及學生特殊教育需求與課程調整規劃彙整表，

請委員討論。 

1. 有關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調整規劃，說明如下：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三條之第六點，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應審議特殊個案之課程、評量調整，並協調各單位提供必要之行

政支援。 

2. 113 年 1 月 4 日已召開 IEP 會議，會後教學與評量調整之決議（附件二，第 8-9

頁），即比照第一學期決議辦理。第二學期任課教師如有異動，將邀請新任教師

再討論教學與評量調整。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提案二：審議本校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 

說明：經 IEP 會議決議，2 位身心障礙學生需申請交通費補助，請委員

討論。 

 

1. 依據 112 學年度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補助交通費實施計畫，

如附件三，第 10-11 頁。 

2. 依據第六條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服務實施辦法，國、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學生，經專業評估確認無法自行上下學者，應

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將名單造冊並備齊相關資料報本部核

定。 

3. 國中：重度、極重度學生 1 個月補助 800 元/中度 700 元/輕度 600 元，第二學

期由一月及三月至六月止，共五個月。 

4. 高中：就讀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每學年補助新臺幣八千

元。 

5. 上下學交通費補助申請名單 

編號 姓名 班級 

障礙類

別/符合

資格標

金額 
狀況描述－ 

無法自行上、下學情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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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1 林○蓉 國二勤 
自閉症/ 

輕度 
3000 

該生為輕度自閉症，對人缺少反應，社

會適應有困難，對於環境中的潛在危險

較不在意及不敏銳，對於突發狀況也不

太能及時求助或處理，上下學須要家人

陪同或載送，因此延續 112 學年度第一

學期提出交通費補助申請。 

2 胡○薳 國三禮 
自閉症/ 

輕度 
3000 

該生為輕度自閉症，平時對環境覺察不

敏銳，不易察覺周遭危險，對於突發狀

況也不太能及時求助或處理，上下學須

要家人陪同或載送，因此延續 112 學年

度第一學期提出交通費補助申請。 

 

（1） 兩位學生 112-1 年亦申請交通費補助，本學期擬延續申請。 

（2） 兩位學生根據其反應狀況，上下學需要家人陪同或載送。 

（3） 高一義林○廷已通過交通費補助申請，共核發 8,000 元。高中部以學年

提出申請，故下學期不提出申請。 

 

決議：照案通過。針對交通費補助申請，特推會審查意見：國中部兩位

學生在上學途中的危機意識及處理能力弱，無法及時察覺周遭環境變

化，依據其反應狀況，上下學需要家人陪同或載送，審查結果通過。 

 

(三) 提案三：審議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教生相關服務申請。 

說明：經 IEP 會議決議，特教生申請相關服務，請委員討論。 

1.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三條之第五點，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應審議特殊教育學生申請獎勵、獎補助學金、交通費補助、學習

輔具、專業服務及相關支持服務等事宜。 

2. 申請「巡迴輔導服務」。 

（1） 依據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巡迴輔導班實施計畫辦理，如附

件四，第 12 頁。 

（2） 申請對象：本市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經鑑定安置於普通班或資源班之

特殊需求學生。 

（3） 申請名單 

編號 學生姓名 班級 障礙類別 

1 李○文 國一勤 學習障礙 

2 林○蓉 國二勤 自閉症 

➢ 兩位學生 112-1 亦申請巡迴輔導服務，112-2 擬延續申請。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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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案四：審議本校高中學生重新鑑定申請事宜。 

說明：本校高中學生重新鑑定申請事宜，請委員討論。 

1. 依據 112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

礙學生鑑定臺南區工作實施計畫，如附件六，第 14-17 頁。 

2. 依據實施計畫，由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評估後送交分區學校辦理鑑定初審

事宜。 

3. 申請對象為跨階段教育，以及鑑輔適用階段有效日期過期或即將過期者提報重

新鑑定。 

4. 申請名單 

編號 學生姓名 班級 障礙類別 申請原因 

1 林○廷 高一義 自閉症 

跨階段教育 

(持國中教育階段鑑輔會鑑定證明，

效期至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一年級) 

決議：照案通過。 

 

(五) 提案五：審議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個案提報鑑定事宜。 

說明：本校新個案提報鑑定事宜，請委員討論。 

1. 蘇生有自閉傾向，經就醫後取得醫生診斷證明，目前有意願提報自閉症類鑑

定，預計進行提報鑑定。 

2. 提報鑑定期程為 113 年 1 月 1 日(一)至 1 月 10 日(三)。 

階段 學生姓名 班級 鑑定類別 

國中部 蘇○綸 國一愛 自閉症類 

決議：照案通過。 

 

(六) 提案六：審議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規劃彙整表事宜。 

說明：本校 113 學年度學生特殊教育需求與課程調整規畫彙整表，如附件七，第

18-19 頁請委員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五、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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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委員名單 

編號 職務 職稱 姓名 編號 職務 職稱 姓名 

1 主任委員 校長 張添唐 8 委員 

公共事務

中心主任 

黃詠雁 

2 執行秘書 輔導主任 高佑仁 9 委員 會計主任 吳春美 

3 委員 

特教生 

家長代表 

劉姿伶 10 委員 註冊組長 蘇偉莨 

4 委員 

副校長兼 

研發主任 

鄭喬分 11 委員 

特教業務

承辦人兼

輔導教師 

吳薛晶 

5 委員 教務主任 吳沛怡 12 委員 

國中部 

導師代表 

蔡育哲 

6 委員 學務主任 翁國欽 13 委員 

高中部 

導師代表 

蔡佳伶 

7 委員 總務主任 王昌德  

註：委員會組成依學校組織章程調整。                   男性委員：6 人；女性委員：7 人 

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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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 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調整規劃彙整表 

學生 障礙類別 科目 任課教師 教學方法與策略 評量方式 

李○文 學習障礙 

國文 蔡育哲 與一般生相同 40分即通過 

英文 林宜潔 與一般生相同 40分即通過 

數學 鐘心妤 與一般生相同 40分即通過 

生物 戴逸 與一般生相同 40分即通過 

地理 耿念萱 與一般生相同 40分即通過 

歷史 戴明芳 與一般生相同 40分即通過 

公民 江清鴻 與一般生相同 段考佔 40%＋平時表現佔 60% 

跑數 呂享 與一般生相同 40分即通過 

林○蓉 自閉症 

國文 賴妙君 與一般生相同 學期成績至少及格 

英文 陳建智 與一般生相同 作業表現 

地理 楊佳寧 與一般生相同 以作業成績為主 

公民 江清鴻 與一般生相同 段考佔 40%＋平時表現佔 60% 

數學 黃博志 與一般生相同 以作業為主 

吳○毅 學習障礙 

數學 鐘心妤 調整作業份量 確實完成作業，則學期成績給予及格 

地理 耿念萱 調整作業份量 確實完成作業，則學期成績給予及格 

歷史 王秀如 調整作業份量 確實完成作業，則學期成績給予及格 

國文 高華灼 調整作業份量 確實完成作業，則學期成績給予及格 

英文 洪俐璟 調整作業份量 確實完成作業，則學期成績給予及格 

理化 蔡萬泰 調整作業份量 確實完成作業，則學期成績給予及格 

胡○薳 自閉症 

國文 魏荷芸 與一般生相同 與一般生相同 

體育 謝采純 與一般生相同 補考 40分即通過 

數學 鐘心妤 坐前排 段考佔 20%＋平時表現佔 80% 

林○廷 自閉症 

歷史 戴明芳 與一般生相同 與一般生相同 

生物 戴逸 與一般生相同 與一般生相同 

數學 方靜怡 與一般生相同 與一般生相同 

英文 蔡佳伶 與一般生相同 與一般生相同 

國文 蔡育哲 與一般生相同 與一般生相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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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障礙類別 科目 任課教師 教學方法與策略 評量方式 

陳○璋 學習障礙 

英文 施超棠 與一般生相同 
學期成績 40分即通過 

平時測驗以作業形式完成 

國文 蔡育哲 與一般生相同 
學期成績 40分即通過 

平時測驗以作業形式完成 

數學 陳泰宏 與一般生相同 
學期成績 40分即通過 

平時測驗以作業形式完成 

理化 陳增從 與一般生相同 
學期成績 40分即通過 

平時測驗以作業形式完成 

歷史 杜志彬 與一般生相同 
學期成績 40分即通過 

平時測驗以作業形式完成 

地理 楊佳寧 與一般生相同 
學期成績 40分即通過 

平時測驗以作業形式完成 

黃○玄 情緒障礙 

數學 濮大衛 

作業減量調

整，給予更多

時間完成 

補考調整成作業繳交 

國文 魏荷芸 

作業減量調

整，給予更多

時間完成 

補考調整成作業繳交 

英文 陳人慈 

作業減量調

整，給予更多

時間完成 

補考調整成作業繳交 

生物 歐竹原 

作業減量調

整，給予更多

時間完成 

補考調整成作業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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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學年度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補助交通費實施計畫 

一、本計畫依據特殊教育法第三十八條第四款暨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教育

人事及業務經費辦法規定訂定之。 

二、設籍本市無法自行上、下學之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向臺南市政

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申請交通費補助： 

(一)設籍本市年滿五足歲以上之身心障礙幼兒且就讀本市公私立各國民中、小學學生及幼兒

園學童。 

(二)領有效期內身心障礙手冊。（特教通報網具正式身分別） 

(三)未請領本府其他交通費補助。 

(四)未請領教育代金。 

(五)未搭乘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車。(不含拒搭) 

三、交通補助費之申辦程序如下： 

(一) 

1. 學生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檢附身心障礙手冊或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

導委員會證明文件，及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學校亦應主動

協助學生申請，學生於學期中轉學，依實際上課月數補發或追繳。 

2. 障礙程度屬於中度或輕度者，可檢附公立醫院或區域級以上醫院確認無法自行上下學之

診斷證明；若前項需醫院診斷證明確有無法提供者，可由學校召開特教推行委員會（以

下稱特推會）審議通過。 

3. 每學年度下學期申請學生，學校可參考上學期所附之醫生診斷證明，由特推會會議紀錄

詳註具體說明無法自行上下學之原因。私立幼兒園請檢附園務會議。 

4. 特推會紀錄或園務會議紀錄請詳細註明每一位申請之學生班級、姓名及無法自行上下學

原因，並附上審議結果。 

5. 上述無法自行上下學需提供交通費服務之學生，各校應將相關教學納入個別化教育方案

（IEP），並留校備查。各校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二個月內將初審合格之申請表、證明文件

彙整，依序整理成冊，寄送本局複審，副本留校備查。 

(二)各校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二個月內將初審合格之申請表、證明文件彙整，依序整理成冊，

寄送本局複審，副本留校備查。 

(三)本局複審通過後，通知各校檢附統一收據、委託收支清單及印領清冊送府彙辦，核撥各

校轉發。補助金額依學生障礙程度發放，每學年每月 800元（極重度、重度）、700元（中

度）及 600元（輕度），第一學期由九月至十二月止，核撥四個月；第二學期由一月及三月

至六月止，核撥五個月。 

四、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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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服務實施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定學校，其範圍如下： 

一、 國立大專校院。 

二、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 

三、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主管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四、 就讀國立附屬（設）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身心障礙學生申請交通服務，另依直轄市、縣（市）

政府所定自治法規規定辦理。 

第 3 條 身心障礙學生經專業評估確認無法自行上下學者，由本部參酌身心障礙學生實際需求、學校設

施環境及年度預算等因素，補助學校購置無障礙交通車、增設無障礙上下車設備或其他提供交通工具等

方式，協助其上下學。 

依前項規定提供交通服務確有困難者，補助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 

第一項所稱專業評估，指經學校組成專業團隊，參酌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特殊教育方案或其他相關資

料，召開會議綜合評估，必要時得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參加。 

第 4 條 前條第二項之交通費補助基準如下： 

一、 就讀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每學年補助新臺幣八千元。 

二、 就讀國、私立大專校院，每學年補助新臺幣七千二百元。 

三、 本辦法施行前已入學之國立及本部主管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其交通費

補助基準，仍適用施行前之規定。 

第 5 條 身心障礙學生申請交通服務，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具學籍，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 

二、 未於學校住宿。 

三、 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達無法自行上下學。 

四、 身心障礙學生已搭乘免費上下學交通車、無正當理由不利用第三條第一項所提供之交通工具或

已領有其他交通補助費者，不予補助交通費。 

第 6 條 身心障礙學生申請交通服務，應由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向學校提出。 

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學生，經專業評估確認無法自行上下學者，應經

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將名單造冊並備齊相關資料報本部核定。 

國、私立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經專業評估確認無法自行上下學者，應將名單造冊並備齊相關

資料報本部核定。 

學校申請本部補助購置無障礙交通車、增設無障礙上下車設備或其他提供交通工具等方式，除依

前二項規定辦理外，應依本部補助無障礙設施規定，備妥計畫書及相關文件，一併報本部核定。 

本部為審查前三項所定事項，得邀集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召開會議為之。 

第 7 條 新入學身心障礙學生申請交通服務，應於各學期開學後二星期內向學校提出申請，學校應於受

理申請截止後二星期內，完成專業評估及召開審查會議，並將審查結果造冊報本部。本部分別於上學期

十月三十一日前及下學期三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審核並辦理撥款補助交通費或其他交通服務。 

身心障礙學生經核定補助交通費者，除第五條所定資格條件有異動者應重新申請外，於原校就讀期間，

應由學校註明審核通過日期文號併同審查結果造冊報本部審核後撥款，免再重新申請。 

本部交通補助費未撥付前，由學校先行墊付。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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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巡迴輔導班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6 日南市教特（三）字第 1100933261A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7 日南市教特（二）字第 1111073233 號函修正 

壹、目的 

一、落實特殊教育學生巡迴輔導工作之推展與服務，使其獲得適合其能力與身

心發展之教育機會，並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之能力。 

二、建立特殊教育學生行政支援服務系統及巡迴輔導服務模式，並使教保服務

人員、普通班教師能增進輔導特殊教育學生之專業能力，進而保障其能接

受適當教育及照顧之權利，以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 

三、健全特殊教育學生之普通班教師教學策略及其家庭輔導能力，並協助父母

加強其身心復建及生活自理能力。 

貳、輔導對象 

經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本市鑑輔會）鑑定安置需

接受特殊教育巡迴輔導之確認或疑似特殊教育學生。 

參、實施方式 

一、直接服務： 

(一)直接教學：按照特殊教育學生個別教育需求，提供其直接特殊教育輔導

模式，其包括個別化學習、分組學習、團體學習方式之教學服務。 

(二)協同教學：依個案特殊狀況提供相關建議及輔導方向，並與普通班教師

進行協同教學。 

二、間接服務： 

(一)合作諮詢：依特殊教育學生個別教育需求，透過專業團隊協同評估及相

關督導會議，提供特殊教育學生所屬普通班教師提升特殊教育專業知

能與行為輔導的相關策略與技巧、調整學業評量方式、特教課程教材教

法及班級經營，抑或評估與解決特殊教育學生之情緒行為問題，並設計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二)行政諮詢：提供學校行政人員特殊教育諮詢服務及相關資訊。 

(三)親職諮詢：提供家長特殊教育諮詢服務及相關資訊、教養策略、社會福

利，積極推展特殊教育學生家長親職教育。 

肆、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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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12年度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實施計畫 

112年 1月 10日南市教特（三）字第 1120095955號函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  

二、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三、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  

四、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  

 

貳、目的  

保障特殊教育學生（以下簡稱特教生）適性教育權利，提供相關專業支持服務（以下簡稱 

專業服務），促進特教生充分發展身心潛能。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肆、申請對象  

本市學前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經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安置之特殊教育 學

生，具有專業服務需求，並經家長同意接受服務者。 

 

伍、服務內容  

一、由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以下簡稱專業人員，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 

療師、社會工作師、心理師、聽力師等專業人員）及特殊教育教師、普通教育教師、 

學校行政人員共同視學生個別化需要，提供學習、生活、心理、復健訓練、職業輔導 

評量及轉銜輔導與服務等協助。 

二、服務模式：不以直接治療為目的，依學校人員提問或學生主要問題，提供個案專業 評

估建議、協助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以下簡稱 IEP）、教師教學輔導技巧及家長諮 詢等

間接服務為主，設計治療計畫及執行治療活動為輔。  

 

陸、服務地點：特殊教育學生目前就讀之教育場所。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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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臺南區工作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小

組實施計畫。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小

組-「鑑定作業」工作實施計畫。 

貳、目的 

辦理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以下簡稱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

作。 

叁、實施對象 

具高級中等學校在學(籍)身分，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原持有縣市鑑輔會證明/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且有特殊教育需求者。 

二、疑似身心障礙學生(含新增個案)。 

肆、組織及任務 

（一）成員：置委員 5至 15名、召集人 1人、執行秘書 1人及心理評量人員若干名。 

1.委員： 

（1）就學者專家、教育行政人員、學校行政人員、同級教師組織代表、家長代表、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相關機關(構)及團體代表聘(派)兼之。 

（2）委員中，教育行政人員及學校行政人員代表人數合計不得超過半數，任一性別

委員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3）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委員於任期內因故出缺時，得依其專業領域補

聘(派)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機關代表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2.召集人：由分區負責學校校長兼任，負責督導與推動分區學校工作計畫事宜。 

3.執行秘書：由召集人遴聘該校業務承辦主任兼任，負責推動分區學校各項工作計畫

並進行管制與績效考核。 

4.心理評量人員：辦理申請身心障礙鑑定之學生身心特質及特殊需求評估相關事宜，

並完成研判報告書。 

（二）任務： 

1.辦理分區鑑定說明會。 

2.安排心理評量人員進行施測及相關資料蒐集。 

3.遴聘學者專家、相關專業人員、身心障礙家長團體代表及縣市政府鑑輔會代表協助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 

4.召開鑑定初審會議審議無誤後，將初審結果併同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輔導之

教育需求評估報告移送鑑定中心彙辦。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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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轉發區內各校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 

6.彙整並督導區內各校建立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資料檔案。 

7.提供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相關諮詢服務。 

伍、申請方式 

一、學校應主動或依申請發掘具特殊教育需求之學生，經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者並由

教師協助或依其他法定方式提出申請，由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評估後送交分區學

校辦理鑑定初審事宜。 

二、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權益，經各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評估確有接受鑑輔會鑑定之需求，

且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不同意進行鑑定時，學校應通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必要

時得要求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配合鑑定及接受特殊教育相關服務。 

陸、實施流程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作業流程請參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鑑定作業』工作實施計畫」。 

柒、鑑定結果 

一、通過鑑定確認身心障礙學生者，由鑑輔會核發證明，並協助適性安置及相關輔導。 

二、未取得鑑輔會鑑定證明之疑似身心障礙學生，原申請學校應持續觀察該生並視其狀況及

師資人力，主動提供諮詢輔導，該生得於一學期後再重新申請鑑定。為維護學生相關權

益，學校應於一年後主動協助並徵詢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後，再次提出鑑定申請。 

三、學生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不同意鑑定結果者，可提出申復。 

捌、工作期程 

依鑑定中心暨分區學校業務職掌規劃該年度工作時程表進行相關作業，如附件。 

玖、實施經費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經費專款支應。 

壹拾、督導考核 

一、辦理單位應依本計畫執行工作，並自行實施績效檢核。 

二、辦理單位應將年度執行情形及成果陳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備。 

三、本計畫各項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不得移作他用。 

四、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視其辦理績效，依相關獎勵規定辦理。 

拾壹、本計畫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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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端作業事項 

 作業項目 作業內容 備註 

一 
參與分區鑑

定說明會 

1.學校特教業務承辦人參與分區承辦學校之鑑

定說明會。 

2.務必清楚相關作業期程及相關作業規定。 

3.業務承辦人職務若有異動，請確實做好業務

交接。 

每年相關作業或表件

皆有滾動式修正，務

必參加。 

二 校內宣導 

1.對象：學校老師及家長 

2.相關實施計畫 

3.作業時程 

(1)第 1梯次鑑定（新鑑定、重新鑑定、更改

障礙類別、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 

(2)第 2梯次鑑定（跨教育階段鑑定、新鑑

定、重新鑑定、更改障礙類別、放棄特殊

教育學生身分） 

4.鑑定流程、各障礙類別鑑定流程 

5.鑑定基準與研判原則 

6.特殊教育學生相關權益 

1.積極宣導。 

2.注意時程。 

3.掌握學生上一教育

階段鑑定證明效

期。 

三 

確認提報項

目及提報特

教類別 

【提報項目】 

1.新鑑定（新個案）  

(1)原為普通生，有特殊教育需求欲鑑定為特

教生者。 

(2)國中教育階段鑑定結果為疑似生或非特教

生者。 

(3)國中(或高中)教育階段放棄特殊教育學生

身分者。 

2.重新鑑定（舊個案） 

(1)國小有鑑定但鑑輔會鑑定證明過期，國中

沒有鑑定，但目前特教通報網身分為特教

生者。 

(2)持國中(或高中)教育階段鑑輔會鑑定證

明，但已逾有效期限者。 

(3)本教育階段前一次鑑定結果為疑似生者。 

3.更改障礙類別（舊個案） 

持有效期限內之國中(或高中)端鑑輔會鑑定

證明，欲變更特教類別者。 

4.跨教育階段鑑定（舊個案） 

(1)持有效期限內之國中端鑑輔會鑑定證明

者。 

(2)無國中端鑑輔會鑑定證明但特教通報網上

1.提報跨教育階段鑑

定，系統會自動鎖

定上一教育階段提

報特教類別。 

2.新鑑定、重新鑑定

與更改障礙類別鑑

定皆須檢附完整資

料，放棄身分須檢

附鑑定證明正本。 

3.依學生障礙歸類，

儘可能不歸「其他

障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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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料，直接安置（或直升）特教學校

者。 

(3)持有效期限內之高中端鑑輔會證明，因障

礙情況可能改變，鑑輔會鑑定證明未能到

高等教育階段一年級者。(到期前提報，到

期後重新鑑定)  

5.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 

持有效期限內之鑑輔會鑑定證明，家長表明

已無特教需求，主動提出放棄特教育學生身

分者。 

【提報特教類別】 

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腦性麻痺、身體病弱、情緒行為障

礙、學習障礙、多重障礙、自閉症、其他障

礙。 



  

 

 

臺南市新營區南光中學(國中部) 

113 學年度學生特殊教育需求與課程調整規畫彙整表 
                     

  學

校 

安

置

班

型 

年

級 

學

生 

類

別 

主

要

學

習

需

求 

原

班

領

域

課

程

節

數 

外

加/

抽

離

領

域 

外

加/

抽

離

領

域 

外

加/

抽

離

領

域 

特

需

領

域

課

程 

特

需

領

域

課

程 

學

習

評

量

調

整 

學

習

內

容

調

整 

學

習

歷

程

調

整 

學

習

環

境

調

整 

相

關

服

務 

申

請

巡

迴

輔

導 

跨

階

段

轉

銜 

備

註 

1 南

光

中

學

(國

中

部) 

普

通

班

特

教

服

務 

8

年

級 

李

承

文 

學

習

障

礙 

認

知

課

程

需

求 

依

照

十

二

年

國

教/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學

習

節

數

之

規

定

(表

C3-

1) 

抽

離 

        紙

筆

測

驗 

減

量 

協

助

畫

重

點 

座

位

安

排 

  無 已

完

成 

  

國

語 

            直

接

教

學 

同

儕

支

持 

  

2

節 

                  

原

班

課

程:

其

他 

                  

2 南

光

中

普

通

班

9

年

級 

林

品

蓉 

自

閉

症 

社

會

適

依

照

十

抽

離 

        紙

筆

測

減

量 

協

助

畫

座

位

安

  無 已

完

成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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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國

中

部) 

特

教

服

務 

應

或

生

活

適

應

需

求 

二

年

國

教/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學

習

節

數

之

規

定

(表

C3-

1) 

驗 重

點 

排 

綜

合 

            直

接

教

學 

同

儕

支

持 

  

1

節 

                  

原

班

課

程:

其

他 

                  

 




